附件： 
如有建议或意见，请以书面形式并加盖公章、注明联系人、联系方式，于2025年12月12日17:00之前送至我单位，逾期不受理（如邮寄，2025年12月12日17:00之后到达本公司的邮件将不再受理。）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
1.项目名称：公共租赁住房开通天然气项目
[bookmark: _GoBack]2.采 购 人：沛县房产服务中心
3.本项目不接受超过271.48万元人民币（采购项目预算金额）的投标报价。报价包括所需的材料、交通、检测、服务、税费等全部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
注：根据沛经发[2020]61号文“全县民用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标准调整为2200 元/户”，本项目预算资金全部使用，供应商报价为271.48万元人民币。
4.项目服务周期：180 个工作日（遇天气条件恶劣，无法提供服务的情况，期限顺延；如若遇春节、国庆节顺延20个工作日）。
二、项目基本情况：
沛县公共租赁住房共计1234套，主要包括阳光小区二期建设的50套;阳光小区三期建设的107 套;红光小区建设的 486套;北孔庄二期政府回购的591套。目前我县 1234 套原来设计均未开通天然气，现住房家庭均使用液化气罐做饭，为提升保障家庭生活质量，消除安全隐患，根据现住房家庭要求，申请对1234套公共租赁住房天然气开通入户。
三、主要工作内容
选购相关材料设备，并选择具备法定资质的单位负责对沛县公共租赁住房共计1234套的民用燃气委托服务项目进行设计安装等服务，并按照GB 50028 － 2006《城镇燃气设计规范》、CJJ 33 － 2005《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 94－2003《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的相关规定进行验收。
四、服务要求：
1、燃气设施服务质量安装方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执行，提供服务质量达到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2、乙方在接到甲方书面进场通知后，应依据规范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项目准备工作保证安装方按时进场提供服务，确保工程进度。
3、乙方配合甲方总体服务进度，综合考虑燃气委托服务，并按甲方要求完成必要的资料交付，确保设计、质量及安全，按规范验收、调试供气。
4、安装期间乙方负责对安装方人员安全的管理、加强现场安全控制与检查，并为其配备相应的劳动保护用品。安装人员（含特种设备作业）应持证上岗。安装期间应遵守甲方的安全管理。在安装期间必须遵守甲方所有适用的卫生与安全规定和操作程序。乙方必须负责、提供和保持必要的预防、监督和保护措施，以保证参与提供服务的所有人员的安全，并且不得在乙方监管的场所里造成或允许非法、危险、不安全、不卫生或环境不良的情况存在。
5、在燃气委托服务过程中，因自身疏于管理造成的事故，造成的损失和责任由乙方负责。保修维护期为二年，自燃气委托服务验收合格之日开始计算。乙方有责任定期对所安装设施进行维护、保养、检测，并提供长期维护服务。
6、乙方在交叉提供服务中造成甲方相关设施损坏，乙方负责该部位修复并承担相关费用。
7、乙方负责按照甲方提供的客户明细与客户签订分户的《沛县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居民供气合同》，告知甲方业主燃气用气相关事项，规范双方的供用气行为。









五、其他要求详见拟定的合同条款等。
本项目资格条件如下：
1.投标人合法有效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以上证明文件提供扫描件。
2.财务状况报告，至少提供：供应商的“首次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前6个月内任何1月（不含“首次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当月）的资产负债表的扫描件1份；供应商的“首次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前6个月内任何1月（不含“首次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当月）的利润表月报表的扫描件1份；
或提供2024年度财务报告(应包括审计报告正文、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
3.供应商的“首次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前6个月内任何1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的扫描件（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5.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加盖电子签章，格式见《磋商文件》附件）；


